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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徽 工 业 大 学 人 事 处 文 件  
人〔2018〕2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职工 
工伤认定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，行政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特制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职工工伤认定工

作的意见》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安徽工业大学人事处 

2018 年 5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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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职工工伤认定工作的意见 
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劳动安全工作，保障教职工身心健康，规

范工伤认定程序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经学校研

究同意，印发本意见。 

一、切实防范教职工伤害事故的发生 

各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劳动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

人，应结合自身实际，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劳动安全工作制度，保

障教职工劳动条件。应加强劳动安全教育，提高教职工劳动安全

意识，及时排除办公场所、实验场所及其他公共工作活动场所的

安全隐患。 

学校及各单位组织教职工集体活动、选派教职工校外进修、

公差时，应将安全工作放在首位，预先做好必要的安全教育工作。

为减少伤害事故给学校和教职工造成的损失，各单位及教职工组

织集体活动或校外长期进修的，应预先购买相应的意外伤害保险，

并做好保障工作。 

严格执行“谁组织、谁负责”的安全工作责任原则。各单位

自行组织的体育比赛、体育训练、外出考察及其他各类活动，发

生安全事故或发生教职工伤害事故的，责任由所在单位承担。教

职工自发组织的各类活动，发生安全事故或发生教职工伤害事故

的，责任由个人承担。因工作过失而发生劳动安全事故的，依法

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二、严格执行教职工工伤认定工作程序 

根据现行政策规定，工伤认定、伤残等级鉴定等由所在地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做出结论。校人事处是学校工伤认

定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。工伤认定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及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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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相应政策执行。 

1.工伤事故报告 

严格执行工伤事故报告制度，发生工伤事故，所在单位（当

事教职工配合）应第一时间调查事故经过，在事故发生后的 24 小

时内向人事处书面报告。 

2.工伤认定  

劳动安全事故中发生教职工伤害的，自伤害发生之日起的 30

日内，由受伤教职工本人提出工伤认定书面申请并附相关材料（按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执行），所在单位审核确认，经校人

事处复核后，向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超过规

定时效的，学校不再受理工伤认定申请。 

3.伤残等级鉴定 

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，或停工留薪期内伤情相对稳定，需

要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，由受伤教职工本人提出伤残等级认定书

面申请并附相关材料（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执行），所

在单位审核确认，经校人事处复核后，向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

出伤残等级认定申请。 

三、相关规定 

1.各单位在核查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时，必须核查事故（特别

是因公外出、上下班途中、集体活动）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原因、

经过、当事人、见证人等准确信息，严格杜绝调查不清、证据不

足、违背实事、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发生。 

2.教职工个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工伤认定或伤残等级鉴

定申请，或未能提交相关材料的，视作自动放弃认定资格。所在

单位未能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相关材料，给学校或教职工造成的

工伤费用损失由所在单位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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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因单位原因而造成的工伤经济责任由所在单位承担，相关

费用从单位年终绩效工资中扣除。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同时追究

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。 

4.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工作政策性强，对由教职工个人

提请工伤认定或伤残等级鉴定的，或对已获工伤认定或伤残等级

鉴定结论有疑义的，校人事处会同所在单位严格复核，并可按规

定程序提出复核和申诉复议。 

5.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申请材料需由学校签章或证明

的，必须经由校人事处审核。未经校人事处审核的，不得以学校

的名义给予签章或出具证明。 

四、本意见规定的工伤认定范围为学校全体教职工，包括事

业编制外人事代理聘用人员和与我校建立劳动关系的聘用人员。

已办理退休（退养）手续的聘用人员、劳务聘用人员、劳务派遣

人员不适用本意见，此类人员发生伤害事故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

和签订的聘用合同（协议）执行。 

五、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学校原有规定与本意见不一

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其他未提及事项按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规

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徽工业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29日印发 
 


